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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财指〔2020〕39号
海伦市财政局关于下达2020年
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的通知
海伦市农业和农村局：
按照《海伦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关于印发<海伦市2020年度涉农资金统筹整合使用（调整）方案>的报告》（海扶组字〔2020〕33号）和《海伦市财政涉农资金统筹整合领导小组关于缴回农业农村局产业扶贫项目资金的通知》（海财整组字〔2020〕54号）要求，现调减你部门全市1+3+5特色扶贫产业项目资金220.448576万元，请按2020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2130199其他农业支出调减支出。

要严格按《海伦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海伦市财政涉农整合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海政发〔2020〕11号）有关规定，切实加强资金管理，及时将资金拨付至相关部门。资金拨付后由你单位会同相关部门负责监督使用，确保资金安全运行。如发现违纪违规问题，将按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附件：2020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分配表

海伦市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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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海伦市统筹整合财政涉农资金领导小组办公室、海伦市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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